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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第 1号 

 

 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规范性文件的管理

要求，严格依法行政，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开展了规

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现将清理结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废止《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关于进一步加强

黔西南州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黔西南银

发〔2015〕99号）等 2件规范性文件（详见附件1）。 

二、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现行有效的主要规范性

文件共2件（详见附件2）。 

 

  附件：1.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

          2.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现行有效的    

 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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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主要规范性文件目录。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3日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1 

 

 

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

1 
《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黔西

南州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》 

（黔西南银发

〔2015〕99号） 

2 
《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办公室关于辖内各金

融机构报送会计报表的通知》 

（黔西南银办发

〔2018〕35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2 

 

 

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号 

1 
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《黔西

南州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》的通知 

黔西南银发 

〔2017〕116号 

2 

中国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《中国

人民银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扶贫再贷款操作规

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黔西南银发 

〔2018〕16号 

 

 


